
 

 

 

关于举办 2023 年广州市青少儿游泳系列赛

总决赛相关事项的通知 

 

各游泳俱乐部（学校）等游泳项目社会组织团体： 

为确保 2023 年广州市青少儿游泳系列赛总决赛的顺利

开展，做好赛事报名和赛事组织工作，提高赛事的办赛水平。

相关事项报名工作通知如下： 

一、竞赛安排 

竞赛时间：2023 年 12 月 16 日； 

竞赛地点：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 

二、参赛单位 

2023 年度注册的游泳俱乐部、泳会为参赛单位。 

三、报名安排 

（一）请有参赛意向的单位按照竞赛规程（附件 1）

相关要求，做好报名组织工作。各参赛俱乐部登陆网址 

http://swiminfo.cc 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操作方法请点

击报名网站右上角“操作说明”链接。网上报名成功后

(系统提示数据保存成功)请在报名系统里打印《报名



表》。逾期报名恕不受理。报名时间：2023 年 12 月 4 日

8:00 至 12 月 9 日 17:00。 

（二）请各参赛单位在 12 月 9 日 18:00 前，完成服

务费支付。逾期未支付服务费视为放弃参赛资格。 

（三）支付须知 

1、确认完成报名操作后，在报名平台中导出《报名

表》，认真核对确认信息无误后，向承办单位转账支付服务

费，并加盖俱乐部公章后将报名表扫描件和银行转账截图

发送至承办单位联系邮箱 949077677@qq.com（邮件以“参

赛俱乐部名称”-“本站赛事名称”命名）。 

2、转账支付时，请以“市游泳系列赛-[参赛俱乐部

名称]”备注转账内容。承办单位收款账号信息： 

收款单位：广东众耀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州惠福西路支行 

银行账号：732874102009 

四、相关事项 

（一）联席会议报到需要提交材料具体如下： 

1.参赛运动员六个月内县以上（含县级）医疗部门检查

身体健康证明或体检报告复印件； 

2.参赛运动员比赛期间（含报到、离会交通往返途中）

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原始凭证的复印件； 

3.参赛运动员及家长需签名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4.参赛单位需签名、盖章的单位参赛责任书； 



5.各参赛运动员（18 周岁以下运动员的监护人）、教练

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提交《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承诺书》。 

6.以上材料提交后不予退回。 

五、相关事项 

各参赛单位严格落实参赛主体责任，遵守服从赛事

管理规定，告知运动员及其家长赛事管理要求，根据运

动员及其家长的参赛意向，本着自愿、公平、公开原则

报名参赛，做到自愿参赛、安全参赛、文明参赛。竞赛

日程详见附件 2。 

六、联系信息 

（一）未尽事宜，请留意游泳协会通知。协会官方微信

公众号平台名称：广州市游泳协会； 

（二）联系人：陈进熙,18026393107。 

 

附件： 

1. 2023 年广州市青少儿游泳系列赛总决赛竞赛规程 

2.竞赛日程（初稿） 

3.2023 年广州市青少儿游泳系列赛分站赛（第一站、

第二站）各单项综合排名（前十六名） 

 

广州市游泳协会  

2023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1： 

2023年广州市青少儿游泳系列赛总决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游泳协会 

二、承办单位 

广东众耀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基金会 

四、比赛时间 

2013 年 12 月 16 日 

五、比赛地点 

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 

六、参赛单位 

以在广州市游泳协会注册的游泳会、俱乐部或游泳传统

项目学校为参赛单位。 

七、竞赛组别 

A 组(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 

B 组(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 

C 组(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 

D 组(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 

E 组(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 

F 组(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 



G 组(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 

八、竞赛项目（单项 112 项，接力 2 项，共 114 项） 

（一）A 组（男、女各 8 项，男女混合接力 1 项）： 

男、女子：5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10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男女 4×100 米自由泳

接力。 

（二）B 组（男、女各 8 项，男女混合接力 1 项）： 

男、女子：5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10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男女 4×100 米自由泳

接力。 

（三）C 组（男、女共 16 项）： 

男、女子：5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10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 

（四）D 组（男、女共 16 项）： 

男、女子：5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10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 

（五）E 组（男、女共 16 项）： 

男、女子：5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10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 

（六）F 组（男、女共 16 项）： 

男、女子：5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10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 

（七）G 组（男、女共 16 项）： 



男、女子：5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100

米（自由泳、蝶泳、蛙泳、仰泳）。 

九、参赛资格 

2023 年广州市青少儿游泳系列赛分站赛（第一站、第二

站）各项目综合排名前十六名的运动员将获得参加 2023 年

广州市青少儿游泳系列赛总决赛的的赛资格。（同一运动员

第一、二站所报相同项目则取其最好成绩进行排名；在排名

中如发现第十六名并列则同时录取）。 

十、参赛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按注册年龄组参加比赛，不得跨组（以

大顶小或以小顶大），严禁冒名顶替、临时调借运动员等弄虚

作假行为，一经发现，核实后即取消个人全部比赛成绩，给

予当事人停赛一年处理,并全市通报批评。 

（二）比赛组委会有权对参赛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查，被

审查对象应积极配合审查工作，否则以弄虚作假行为论处。 

（三）运动员以有效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

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

大陆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年龄为参赛年龄。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效证件方可参加比赛。 

（五）各参赛运动员及家长需签订《比赛责任书》、《赛

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承诺书》（责任书请在游泳协会公众号下

载打印）；于赛前报到确认时交大会组委会。 



十一、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比赛不设预赛，采用一次性决赛办法进行。 

（三）各小项比赛报名少于两个单位、三名运动员的项

目将取消该项比赛。 

（四）获得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可在对应组别内任意报项，

各项目不限报名人数,每人限报 3 项（接力项目除外）。 

（五）各组别各代表队限报 1 个接力队,每接力队限报运

动员 2 男、2 女。 

（六）凡参加自由泳者必须用爬泳游完全程。 

（七）如无特殊情况，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 

（八）比赛裁判员由广州市游泳协会指派。 

（九）比赛期间的罚款上交本次比赛竞赛组委会。 

十二、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竞赛组别单项录取前八名颁发奖状,前三名颁发

奖牌;不足八人，按实际参赛人数如数录取。 

（二）单位赛季团体总分：由各单位在本赛季第一、二

站比赛得分累加计算，积分多者列前；如积分相等，则按第

一名多者列前，如此类推；录取前 10 名进行奖励； 

（三）教练员赛季总积分：根据各位教练员在本赛季第

一、二站比赛得分累加计算，进行赛季总积分排名；如积分

相等，则按第一名多者列前，如此类推；录取前 10 名进行奖

励； 



（四）运动员赛季总积分：根据各运动员在本赛季第一、

二站比赛名次得分累加计算，进行赛季总积分排名；如积分

相等，则按第一名多者列前，如此类推。总决赛结束后录取

各年龄组前二名的运动员进行奖励。 

（五）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为发扬团结、文明、

拼搏、公正竞赛的体育作风，评选六队参赛队伍颁发。 

（六）设“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各参赛单

位报名运动员人数 10:1 比例评选，参赛单位运动员不

足 10 人，评选 1 名，颁发奖状。 

（七）设“教练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各参赛单

位评选 1 名，颁发奖状。 

（八）设“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裁判员参

加人数 10:1 比例评选，颁发奖状。 

（九）设“综合团体总分”：由各单位在该站比赛得分累

加计算，积分多者列前；如积分相等，则按第一名多者列前，

如此类推。 

十三、报名办法及要求 

（一）登录报名平台 http://swiminfo.cc 进行报名。 

（二）联席会议报到时间、报到地点、联系人信息以

赛事补充通知为准。 

十四、参赛费用 

（一）为确保赛事顺利开展，赛事承办方向参赛运动员

收取赛事服务费，单项：50 元/项，接力项目：150 元/项，



由承办单位收取。赛事服务费一经确认，不予退还。 

（二）各参赛单位交通，伙食费自理。比赛场地、器材

及裁判员、工作人员费用由大会负责。 

十五、为端正赛风，严肃赛场纪律，保证公平竞赛，

各单位、全体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和组委会

制定的各项规定，如有违反，将根据情节按国家体育总局

和广州市体育局等相关单位管理要求严肃处理。 

十六、各参赛单位严格落实参赛主体责任，遵守服从

广州市游泳协会、赛事组委会各项管理规定，转发告知运

动员及其家长关于竞赛规程、竞赛通知、比赛场地情况等

赛事管理要求，根据运动员及其家长的参赛意向，本着自

愿、公平、公开原则报名参赛，做到自愿参赛、安全参

赛、文明参赛。一经报名参赛，即视为服从赛事各项管

理。 

十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归

属广州市游泳协会。 

  



附件 2： 

2023年广州市青少儿游泳系列赛总决赛 

竞赛日程（初稿） 

第一场  12 月 16 日上午 

1、男子 50 米自由泳 

2、女子 50 米自由泳 

3、男子 50 米仰泳 

4、女子 50 米仰泳 

5、男子 100 米蛙泳 

6、女子 100 米蛙泳 

7、男子 100 米蝶泳 

8、女子 100 米蝶泳 

9、B 组 4X100 米男女自由泳接力 

 

第二场  12 月 16 日下午 

1、男子 50 米蛙泳 

2、女子 50 米蛙泳 

3、男子 50 米蝶泳 

4、女子 50 米蝶泳 

5、男子 100 米自由泳 

6、女子 100 米自由泳 

7、男子 100 米仰泳 

8、女子 100 米仰泳 

9、A 组 4X100 米男女自由泳接力 


